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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（第3卷）》重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　　一是作者
权威，《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（第3卷）》的作者都是从事司法考试辅导多年的一线老师，有
着丰富的辅导经验，这套书也是所有老师将多年经验融合到每个章节。
　　二是体例科学，《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（第3卷）》为了更具有应试性，在体例方面更合
理，考生朋友阅读起来更加条理清晰，每个知识点下大部分都附有相关的精选真题，用于巩固对知识
点的掌握程度。
　　三是全部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进行编写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、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
等2011年新增法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都在《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（第3卷）》中有深度的解读
。
　　四是涵盖所有重要考点，司法考试每年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固定的，《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
编（第3卷）》涵盖的大纲规定的所有考查知识点，真正达到把书读薄，但不遗漏每个知识点，为考
生起到减负的作用。
　　五是按照考试特点分为三卷本，考生朋友在复习备考中，尤其是复习到最后，可以按照试卷的分
类来复习，方便大家查找相关知识，提高复习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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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“抗辩权”不同于“狭义的抗辩”。
“狭义的抗辩”又称为“否认权”，其特点在于，抗辩人不承认对方享有有效的请求权，而是主张对
方的请求权不成立或者已经消灭。
“狭义的抗辩”包括：①权利未发生的抗辩。
例如，主张合同未成立，因而对方不享有合同债权的抗辩；主张自己未侵权，因而对方不享有侵权损
害赔偿请求权的抗辩。
②权利消灭的抗辩。
例如，主张债权已经（因为清偿、提存、抵销、免除、混同）消灭的抗辩。
“狭义的抗辩”与抗辩权的区别有二：①功能不同。
抗辩权的功能在于虽认可对方的请求权存在，但阻碍请求权的行使；“狭义的抗辩”之功能则在于否
认对方的请求权。
②在诉讼中，法院可以不待当事人主张依职权主动适用“狭义的抗辩”；但抗辩权必须由抗辩权人主
张，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。
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诉讼时效
规定》）第3条规定：“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，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
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。
”与此不同，如果人民法院根据经质证的证据足以认定请求权不成立、已消灭或者部分消灭的，可以
主动认定，据此裁判。
3.支配权。
（1）支配权的概念与范围。
支配权，指权利主体直接支配权利客体（物、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、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等
），享有特定利益，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。
物权、知识产权、人格权、身份权（身份权只是对身份利益的支配，而不是对他人人身的支配）都是
支配权。
（2）支配权的特征。
支配权的特征：①客体特定。
支配权的客体必须是特定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。
②权利主体特定，义务主体不特定。
支配权的义务主体是权利主体以外的任何“不特定的第三人”，义务人负有不侵害支配权的“不作为
”义务。
③支配权的行使和实现具有直接性，通过权利人的直接行使而实现，不需要外力介入，不需要义务人
的协力。
④支配权原则上均具有排他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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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(第3卷)》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荐序。
司法考试“三小本”。
八大名校集结新东方北斗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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